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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8234605]1总则
[bookmark: _Toc138234606]1.1编制目的
为做好本市行政区域内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与应对工作，建立健全辐射事故应对工作机制，确保在发生辐射事故时，能按事故等级及时采取必要和适当的响应措施，及时、科学、准确、有效应对辐射事故，控制、减轻和消除辐射事故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辐射环境安全。
[bookmark: _Toc138234607]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辽宁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辽宁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朝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38234608]1.3工作原则
辐射事故应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属地为主，分级响应，协调联动，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的原则。辐射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38234609]1.4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138234610]1.4.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辐射事故发生后，要以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第一任务，科学开展人员救助及应急处置行动，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在日常监督管理中要全面加强对放射性物质的监管，增强忧患意识，预防辐射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38234611]1.4.2统一领导，属地为主
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相关单位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以属地管理为主体，组织开展、配合本辖区内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及处置工作，建立完善本地区辐射事故应急工作机制，积极做好辐射事故的预防和应对工作，加强辖区内放射性物质的日常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38234612]1.4.3分级响应，协调联动
    针对已发生的辐射事故，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实行分级响应制度，积极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通力合作，高效开展辐射事故应对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38234613]1.4.4快速反应，科学处置
当辐射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应迅速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并上报所在地有关部门和人民政府，所在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立即响应，及时上报事故信息，科学决策、快速应对、合理处置最大程度减轻辐射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环境危害，并做好信息公开和善后处理工作。
[bookmark: _Toc138234614]1.4.5资源共享，保障有力
各有关部门之间要协同联动加强信息沟通与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打造一支“能战斗，会战斗”具有高水平的专业队伍，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辐射环境安全，使辐射事故危害最小化。
[bookmark: _Toc138234615]1.5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辐射事故应对工作。
辐射事故主要指除核事故以外，放射性物质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物质造成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环境辐射污染后果的事件。主要包括： 
（1）核技术利用中发生的辐射事故； 
（2）放射性废物处理、贮存、处置中发生的辐射事故； 
（3）放射性物质运输中发生的事故； 
（4）其他可能对我市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辐射事故或事件等。
[bookmark: _Toc138234616]2辐射事故级别
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把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
较大辐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级别。 
[bookmark: _Toc138234617]2.1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及以上急性死亡；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4）对我市辖区内可能或已经造成大范围辐射环境影响的航天器坠落事件。 
[bookmark: _Toc138234618]2.2重大辐射事故（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1）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及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bookmark: _Toc138234619]2.3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1）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10人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bookmark: _Toc138234620]2.4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1）Ⅳ类、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照射；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果。
[bookmark: _Toc138234621]3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由市辐射事故应急专项指挥部（以下简称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市辐射事故应急工作机构组成。
[bookmark: _Toc138234622]3.1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为精准、快速、有效的响应、应对、处置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辐射事故，市政府成立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财政局、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北票供电公司分管负责同志组成。应急期间可根据事故应对需要调整成员单位组成。
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上级和市委、市政府有关辐射事故应急指示、指令和要求；
（2）领导、指挥和协调有关成员单位的应急响应行动； 
（3）负责向市政府和朝阳市相关部门及时报告应急信息，批准向市政府和朝阳市相关部门汇报事故报告和应急工作报告； 
（4）批准较大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行动的启动和终止：
（5）指导、督促事发地人民政府做好辐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外部支援力量的组织、协调； 
（6）指导事发地做好信息发布、社会舆论引导和维稳工作，批准发布有关辐射事故新闻、信息，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
[bookmark: _Toc138234623]3.1.1成员单位职责
市政府：负责制定或修订本辖区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健全辐射事故应对工作机制，并与本预案有效衔接；负责与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日常联络和信息交换工作，落实、执行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指示、指令，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工作，负责落实一般、较大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及处置工作，配合完成辖区内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收集、分析辐射事故相关信息，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启动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的建议，对可能演变为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的，及时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报告；负责组织实施辐射事故的去污及事故的处理处置，完善本辖区内辐射应急监测能力的建设；负责因辐射事故导致的群众转移和临时生活安排等工作；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培训及演习；对辖区内发生的辐射事故相关信息进行归纳、总结、上报，编制相关辐射事故总结及报告等。 
市委宣传部：配合市政府组织协调辐射事故的宣传报道、舆论引导和新闻发布工作；指导协调事故信息的发布；负责实施公众辐射事故应急宣传教育工作；负责辐射事故互联网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指导开展辐射事故网上宣传和舆论引导，协调督促事发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期间涉辐射事故的舆情监测、分析研判，管控处置网上相关违法信息，管控处理平息网上相关恶性舆论。 
市公安局：负责组织、指挥、协调事发地公安机关开展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等任务，协助开展人员疏散工作，保障伤病员运送及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优先通行，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组织打击辐射事故信息造谣等违法行为；负责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撤离工作；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工作；参与辐射事故的事故调查处理和应急处置行动等工作；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保障市级辐射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及应急装备经费，确保市级突发辐射事故处置所需装备、器材等物资经费，负责在应急处置中按规定应由市级财政承担的有关应急资金的保障工作。
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承担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职责，负责辐射事故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较大、一般辐射事故的辐射环境监测，指导督促事发地人民政府做好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应急监测、原因调查等工作，必要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开展相关工作；协助公安部门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协调做好放射源收贮工作；负责制定、修订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按照程序报批；组织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培训、演习；参与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19838]市交通运输局：参与因交通运输事故引发的辐射事故应急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组织提供运送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的公路等运输保障。
[bookmark: _Toc9732]市水务局：组织协调并监督实施重要江河湖库应急水量调度；参与辐射事故水污染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市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现场伤员的急救、转运和洗消等紧急医学救援工作，负责辐射事故现场卫生应急处置、受辐射伤害人员的医疗救治、辐射事故涉及人群的健康状况调查与评估，报送人员救治信息，对事发地卫健部门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负责食品和饮用水的应急辐射监测，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提供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所需的地震资料，开展事发地周围局部地区地震监测、分析工作，及时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提供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信息；负责组织消防救援力量，开展洗消、救援等工作。
[bookmark: _Toc25939]市气象局：负责提供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所需的气象资料，开展气象分析咨询；开展事发地周围局部地区气象观测，及时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供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北票供电公司：负责指导协调事件现场及周边地区电力应急保障工作,必要时提供应急照明。
根据辐射事故应急处置行动需要，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开展相应工作；所有成员单位应根据本预案制定相关保障方案或预案，并参与应急演习，开展或参加相关培训。
[bookmark: _Toc138234624]3.2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市辐射事故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设立在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办公室主任由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市公安局、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市卫生健康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
主要职责：
（1）负责与各成员单位的日常联络与信息交换，文件的运转管理及归档；
（2）传达和贯彻市辐射事故指挥部的指示，综合协调各应急工作机构的应急响应行动，协调成员单位按照职责要求做好相应的应急工作；
（3）组织接收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报送的文件及建议，审核向市政府、朝阳市生态环境局提交的报告和向社会公开的信息；
（4）根据市辐射事故指挥部的命令，向各应急工作机构下达行动指令并督促落实；
（5）批准一般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止；
（6）负责编制应急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138234625]3.3事故责任单位职责
（1）贯彻执行辐射事故应急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落实核与辐射安全全面责任和应急响应主体责任；
（2）制定、修订并落实本单位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相关文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3）发生辐射事故时，应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采取应对措施，减轻事故后果，做好事故处理、应急监测、污染处置和放射性废物处置等工作，并立即向当地生态环境、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报告；
（4）协助公安部门追缴丢失、被盗放射源，配合做好放射源收贮等工作；
（5）配合和协助做好周围环境应急监测、放射性后果评估、辐射事故应急、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6）依法承担由辐射事故导致的应急处置相关费用。
[bookmark: _Toc138234626]3.4市辐射事故应急工作机构
辐射事故应急期间，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授权市指挥部办公室视情设立应急响应组，并根据工作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各应急响应组及职责如下：
[bookmark: _Toc138234627][bookmark: _Toc41039186][bookmark: _Toc4856][bookmark: _Toc14144][bookmark: _Toc41049427][bookmark: _Toc41142500]3.4.1协调组
由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牵头，成员单位包括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其职责是：
（1） 负责向各应急响应组传达工作要求，组织协调各应急响应组有效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2）负责市指挥部办公室的外部联络和信息交换，文件的运转管理及归档；
（3）根据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指令，起草应急工作指令单；
（4）督办应急响应各项指令落实情况；负责应急指挥中心软硬件运行操作；
（5）负责提供辐射事故地点及单位相关的基础资料；
（6）负责汇总事故相关报告，编制应急简报；
（7）负责编写应急响应总结报告。
[bookmark: _Toc138234628]3.4.2专家组
由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牵头，成员包括辐射防护、辐射监测、公共安全、放射医学、应急管理、水利水文、心理学、地震学、气象学、公共宣传、洗消救援等方面的专家。其职责是：
（1） 为市辐射事故指挥部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2） 对辐射事故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为应急响应行动、监测方案、防护措施、应急响应终止和后续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3） 参与辐射事故等级、响应级别的评定，预测辐射事故可能带来的影响，根据需要赴现场参与辐射环境应急监测与事故处置；
（4） 配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5） 编写事故分析和后果评价报告，报市指挥部办公室；
（6） 对事故调查工作提供指导。
[bookmark: _Toc138234629][bookmark: _Toc41039188][bookmark: _Toc82831441][bookmark: _Toc45628926][bookmark: _Toc41049429][bookmark: _Toc9079][bookmark: _Toc8331][bookmark: _Toc18725][bookmark: _Toc11518][bookmark: _Toc30793]3.4.3舆情信息组
由市委宣传部牵头，成员单位包括市公安局、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市卫生健康局。其职责是：
（1） [bookmark: _Toc41039189]组织开展舆情监测，及时对舆情信息进行分析、研判；
（2） 及时报送舆情信息，向现场指挥部提出舆情应对建议；
（3） 组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及新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辐射事故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
（4） 组织开展辐射事故应急期间的公众宣传和专家解读，负责接待媒体采访和公众咨询，必要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导事发地现场相关部门开展舆情应对工作；
（5） 编制舆情应对情况报告报市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45628927][bookmark: _Toc41049431][bookmark: _Toc82831442][bookmark: _Toc29456][bookmark: _Toc12410][bookmark: _Toc8938][bookmark: _Toc12598][bookmark: _Toc8861][bookmark: _Toc138234630]3.4.4现场指挥部
发生特别重大和重大辐射事故时，成立朝阳市级辐射事故现场指挥部；发生较大和一般辐射事故时，成立北票市辐射事故现场指挥部，市公安局、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和辐射事故应急专家参与，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帮助、参与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对、处置辐射事故。现场指挥部由本级人民政府牵头，相关成员单位参与配合。辐射事故现场指挥部下设现场协调组、现场监测组、现场处置组、安全保卫组、医疗救援组。
现场指挥部职责是：
（1） 组织落实省、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指令，及时报告现场应急情况；
（2） 组织指挥各现场工作组开展应急响应行动；
（3） 负责提供涉事单位及事发地周边相关单位的基础资料；指导涉事单位和相关单位开展辐射事故的应对工作；
（4） 对应急行动终止提出建议；
（5）批准现场指挥部应急工作报告。
3.4.4.1市级现场协调组
由市辐射事故指挥部办公室牵头，成员单位包括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市卫生健康局组成。
现场协调组职责：
（1） 负责现场应急指挥部的对外联络和文件报送等工作；
（2） 督促、协调各现场工作组落实现场指挥部的各项指令；
（3） 组织收集涉事单位及事发地周边相关单位的基础资料；
（4） 搜集上报事发地现场及周边的舆情动态，在舆情信息组的指导下开展舆情应对工作；
（5） 负责汇总现场应急工作进展情况，编制现场指挥部应急工作报告。
3.4.4.2市级现场监测组
由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牵头，成员单位包括市卫生健康局。
现场监测组职责：
（1） 制定和组织实施辐射事故应急监测方案，负责辐射事故应急期间的辐射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
（2） 对应急处置行动提供必要支援；
（3） 组织现场辐射安全与防护工作；
（4） 必要时派专家或监测人员，赴事发地指导支援现场应急监测工作；
（5） 开展事故现场及周边食品和饮用水的应急辐射监测；
（6） 提出外部监测力量支援建议；
（7） 向现场指挥部及市应急指挥部提交辐射事故应急监测阶段性报告；
（8） 负责辐射事故现场处置后的辐射环境监测工作，编制最终监测报告报市指挥部办公室。
3.4.4.3市级现场处置组
由市辐射事故指挥部办公室牵头，成员单位包括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局、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市应急管理局。
现场处置组职责：
（1） 负责辐射事故询问、调查及处置；
（2）对事故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提出处理处置方案；
（3）监督、指导事故单位实施具体处理工作；
（4）协助涉事单位对易失控的放射源进行收贮；
（5）组织专业队伍对放射性污染事故现场开展应急救援、洗消、灭火和伤员搜救工作；
[bookmark: _Toc40052708][bookmark: _Toc40051727][bookmark: _Toc8458][bookmark: _Toc14435][bookmark: _Toc41049434][bookmark: _Toc9612][bookmark: _Toc41039192][bookmark: _Toc15486737]（6）编制现场调查与处置报告报辐射事故现场指挥部。
3.4.4.4市级安全保卫组
由市公安局牵头。
安全保卫组职责：
（1） 执行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任务；
（2） 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工作；
（3） 负责事故发生地及周边的社会治安工作，维护当地社会秩序；
（4） 编制安全保卫情况报告报现场指挥部。
3.4.4.5市级医学救援组
由市卫生健康局牵头。
医学救援组职责：
（1）指导开展辐射防护工作；
（2）负责对可能受辐射伤害人员的现场检伤分类、剂量监测和评价、健康影响评估；
（3）组织对受辐射伤害人员的医学救治；
（4）负责对应急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
（5）组织协调卫健部门支援力量；
（6）编制医学救援应急报告报现场指挥部；
（7）必要时组织开展卫生防疫、心理援助等工作。
[bookmark: _Toc138234631]4预防工作 
[bookmark: _Toc138234632]4.1信息监控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各县（市）区对辖区内核技术利用项目进行动态监管，重点收集、报告和处理辖区内核技术利用单位相关放射性物质的安全运行状况，降低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等）对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单位安全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
[bookmark: _Toc138234633]4.2预防工作 
核技术利用单位负责本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制定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处置等方案，落实各项应急准备工作，预防辐射事故的发生。生态环境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核技术利用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对重点放射源实施有效监控，预防和减少辐射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38234634]5.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38234635]5.1信息报送与处理 
[bookmark: _Toc138234636]5.1.1信息报送程序和时限 
（1）辐射事故责任单位发现发生辐射事故后，必须启动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先期应急处置措施，立即向所在地生态环境、公安、卫健部门进行电话报告，90分钟内进行书面报告，生态环境、公安、卫健部门接到报告后部门之间相互通报。
（2）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接到报告后，填写《辐射事故响应电话记录表》，立即核实事故情况，初步判断事故级别，同时90分钟内将辐射事故信息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发生辐射事故后，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接到报告后，90分钟内上报市政府，同时通报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局。
（3）辐射事故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确实无法判断事故等级，事发地人民政府及其生态环境部门按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辐射事故的报告程序上报。
[bookmark: _Toc138234637]5.1.2报告方式与内容 
辐射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总结报告三类。 
（1）初报。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紧急时也可用电话直接报告，随后书面补报。主要内容包括辐射事故的类型，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人员受辐射照射等初步情况。
（2）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事故的确切数据，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3）总结报告。在应急终止20天内上报。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事故处理采取的应急措施、过程和结果，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事故经验教训，参加应急响应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情况，需开展的后续工作，并填写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等。 
[bookmark: _Toc35091784][bookmark: _Toc28784][bookmark: _Toc41049441][bookmark: _Toc40052715][bookmark: _Toc40051734][bookmark: _Toc35091733][bookmark: _Toc138234638][bookmark: _Toc45628938][bookmark: _Toc12316][bookmark: _Toc6368]5.1.3先期处置
发生辐射事故时，事故单位应及时采取措施，组织开展先期处理，防止事故蔓延。当地生态环境、公安、卫健部门应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事故单位应立即封锁事故现场和单位出入口，初步开展自查核实工作，收集并提供相关资料信息，划出安全区，封控未知危险区域，防止人员进入；事发地人民政府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协调应急响应行动；生态环境部门对周围环境开展辐射水平巡测、监测；公安部门负责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维护现场秩序，开展相关人员询问，尽快查找线索；卫健部门组织对受伤人员的医学救治和转运，对可能受辐射伤害人员进行排查、剂量监测和评价。各部门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尽量减轻事故影响，并按要求上报事故情况。
[bookmark: _Toc138234639]5.2响应措施 
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原则。
根据辐射事故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Ш级和Ⅳ级。
（1）初判发生特别重大辐射事故时，市辐射指挥部办公室成立市级现场指挥部配合省辐射事故指挥部做好各项应对工作，指导事发地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工作。
（2）初判发生重大辐射事故时，市辐射指挥部成立现场指挥部配合省指挥部办公室做好各项应对工作，指导事发地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工作。
（3）初判发生较大辐射事故，市辐射应急指挥部启动Ш级应急响应，下达应急行动指令，统一指挥、组织、协调应急行动，同时向省指挥部办公室报告辐射事故发生的初始情况、处置情况和善后情况。市辐射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处于待命状态，跟踪事态发展，适时研判，指导事发地做好各项应对工作，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援。 
（4）初判发生一般辐射事故，市辐射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Ⅳ级应急响应，下达应急行动指令，统一指挥、组织、协调应急行动，并及时向市指挥部报告事故情况。市辐射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处于待命状态，跟踪事态发展，适时研判，指导事发地做好各项应对工作，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援。 
各辐射事故应急成员单位接到市指挥部办公室的应急通知后，按要求迅速到岗，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指挥地点，按工作职责迅速开展应急行动。
应急启动后，应急指挥部可视事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bookmark: _Toc138234640]5.3外部支援 
当发生辐射事故时，如有必要，可以向朝阳市救援体系寻求外部支援，外部支援力量作为各专业组的后续投入力量参与应急工作，主要包括专家队伍、专业技术队伍、特殊装备等。 
[bookmark: _Toc138234641]5.4应急监测 
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辐射事故事发地的辐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根据辐射事故类别，制定监测方案，确定污染范围，提供监测数据，为辐射事故应急决策提供依据。必要时请求朝阳市生态环境局提供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技术支援。 
[bookmark: _Toc138234642]5.5安全防护 
应急期间，事发地政府在市辐射事故指挥部指导、协调下开展公众的安全防护工作。
（1）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特点，事发地人民政府提出公众安全防护措施； 
（2）根据事发时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情况，提出污染范围控制建议，确定公众疏散的方式，指定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 
（3）必要时，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对易失控的放射源实施收贮。 
[bookmark: _Toc138234643]5.6通信联络 
市、县两级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负责应急期间的通信联络，保证通信渠道畅通。主要包括与上级指挥部办公室、本级各成员单位联络，与本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联络，与事故责任单位的联络等。市级将制定本辖区应急响应人员通讯录，并确保应急响应的有效性。
[bookmark: _Toc138234644]5.7事故通报与信息发布 
[bookmark: _Toc138234645]5.7.1事故通报 
（1）事故发生地辐射应急指挥机构在应急响应的同时，应及时向毗邻和可能波及的其他县（市）区辐射事故应急机构发出通报并说明情况，若可能波及其他城市，由市辐射应急指挥部向可能波及处地市辐射机构发出通报并说明情况； 
（2）非事发地县（市）区辐射事故应急机构接到辐射事故通报的，应视情况及时通知本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138234646]5.7.2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通过市级和事发地主要新闻媒体、重点新闻网站或者有关政府网站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市辐射应急指挥部负责较大辐射事故与一般辐射事故信息统一对外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138234647]5.8应急终止 
[bookmark: _Toc138234648]5.8.1应急响应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接到事发地人民政府或辐射事故现场指挥部应急状态终止的报告；
（2）确认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或可控，环境放射性水平已降至已降至国家规定的限值以内，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bookmark: _Toc138234649]5.8.2终止程序
满足应急状态终止条件，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较大辐射事故由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宣布应急响应终止，同时上报市人民政府及省指挥部办公室；一般辐射事故由市辐射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故处置情况宣布应急响应终止，同时上报市政府及省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138234650]5.9后续行动
[bookmark: _Toc28298][bookmark: _Toc35091744][bookmark: _Toc45628951][bookmark: _Toc24510][bookmark: _Toc40051747][bookmark: _Toc9753][bookmark: _Toc35091795][bookmark: _Toc138234651][bookmark: _Toc41049454][bookmark: _Toc40052728]5.9.1应急状态终止后的行动
（1）评价事故造成的影响，指导有关部门和事故责任单位查出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评价应急期间所采取的行动是否科学合理；
（3）根据实践经验，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及相关实施程序；
（4）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辐射事故，事发地生态环境部门要组织后期辐射环境监测，监督去污计划、放射性废物处置计划的实施，卫健部门组织对当地相关人群健康状况跟踪调查，开展健康评估。
（5）事故单位负责辐射事故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实施去污、放射性物质处置等工作，无法找到责任单位或责任单位无法进行处置，由属地人民政府负责完成去污、放射性物质处置等工作。
[bookmark: _Toc138234652][bookmark: _Toc11252][bookmark: _Toc35091745][bookmark: _Toc40052729][bookmark: _Toc40051748][bookmark: _Toc41049455][bookmark: _Toc20946][bookmark: _Toc19752][bookmark: _Toc35091796][bookmark: _Toc45628952]5.9.2善后处置
事发地人民政府要及时组织制定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41049456][bookmark: _Toc45628953][bookmark: _Toc35091746][bookmark: _Toc5905][bookmark: _Toc23733][bookmark: _Toc35091797][bookmark: _Toc12918][bookmark: _Toc138234653]5.9.3总结报告
各辐射事故应急工作组应在1周内向相应的指挥部办公室提交本组的总结报告，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汇总后按照相关规定上报。
[bookmark: _Toc41049457][bookmark: _Toc9328][bookmark: _Toc138234654][bookmark: _Toc2810][bookmark: _Toc32276][bookmark: _Toc45628954][bookmark: _Toc40052731][bookmark: _Toc40051750][bookmark: _Toc35091747][bookmark: _Toc35091798]6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0305][bookmark: _Toc138234655][bookmark: _Toc29060]6.1能力保障
[bookmark: _Toc4490][bookmark: _Toc138234656][bookmark: _Toc2371]6.1.1机制保障
市成立相应辐射事故应急机构；各成员单位应报送年度工作总结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及时做好年度演习。
[bookmark: _Toc10041][bookmark: _Toc10594][bookmark: _Toc138234657]6.1.2宣传教育
各单位要积极组织和指导全社会开展辐射事故应急防护宣传教育活动，努力提高企事业单位、公众对辐射事故的安全防范意识。
[bookmark: _Toc29397][bookmark: _Toc6741][bookmark: _Toc138234658]6.1.3培训
辐射事故应急成员单位应有计划的开展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日常培训，加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和重点基础设施等重要目标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应急处置、救援及监测等专门人才。
辐射事故应急成员单位开展应急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原则上每年举办1次。
[bookmark: _Toc25080][bookmark: _Toc24633][bookmark: _Toc138234659]6.1.4应急演习
辐射事故应急成员单位按照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及相关专项预案，参与由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或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的辐射事故应急演习，提高防范和处置辐射事故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确保一旦发生辐射事故，能迅速投入应急处置。
综合演习每5年举行一次，专项演习应按应急响应组织类别和具体响应任务定期举行并制定相应方案，各应急响应单位应每年组织1次专项演习。
[bookmark: _Toc1235][bookmark: _Toc138234660][bookmark: _Toc20553][bookmark: _Toc139953141]6.2资金保障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辐射事故应急责任单位应根据辐射事故应急工作需要，通过自有财政经费渠道保障应急响应工作。安排专项资金，保障辐射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及应急装备经费，确保启动响应后事故监测、救援等工作顺利开展，为突发辐射事故处置所需装备、器材等物资提供经费。
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所需经费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财政部门对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14237][bookmark: _Toc30820][bookmark: _Toc138234661]6.3物资保障
各责任单位加强辐射事故应急医疗、监测和救援等方面的专用物资、器材、工具的储备，建立相应的物资数据库，并对其购置、库存、使用、销毁和更新等环节进行严格管理。
[bookmark: _Toc17032][bookmark: _Toc138234662][bookmark: _Toc9462]6.4队伍保障
[bookmark: _Toc139953143]辐射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各组成单位要组建处置辐射事故应急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的队伍，按照辐射事故的具体情况和市辐射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具体实施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45628958][bookmark: _Toc40051754][bookmark: _Toc41049461][bookmark: _Toc23238][bookmark: _Toc40052735][bookmark: _Toc23811][bookmark: _Toc35091802][bookmark: _Toc1115][bookmark: _Toc138234663][bookmark: _Toc35091751]6.5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辐射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各组成单位要建立健全辐射事故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等部门要健全公路、铁路、航空等紧急运输保障体系，负责组织提供应急响应所需的公路、铁路、航空等运输保障。公安部门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的优先通行。
[bookmark: _Toc138234664][bookmark: _Toc15998][bookmark: _Toc31631]6.6响应场所及设施、设备保障
[bookmark: _Hlk35463892]市辐射事故指挥部在应急时启动应急指挥中心，设在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应急设施设备包括视频会议系统、核与辐射应急平台等，由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负责运行、维护及保障。
[bookmark: _Toc138234665][bookmark: _Toc45628960][bookmark: _Toc40051756][bookmark: _Toc35091804][bookmark: _Toc488306721][bookmark: _Toc40052737][bookmark: _Toc487188413][bookmark: _Toc41049463][bookmark: _Toc32621][bookmark: _Toc488306858][bookmark: _Toc29370][bookmark: _Toc7340][bookmark: _Toc488308617][bookmark: _Toc35091753][bookmark: _Toc488307899][bookmark: _Toc488306377]7附则
[bookmark: _Toc24592][bookmark: _Toc31253][bookmark: _Toc138234666]7.1术语解释
放射性同位素，是指某种放射性衰变的元素中具有相同原子序数但质量不同的核素。
放射源，是指除研究堆和动力堆核燃料循环范畴的材料以外，永久密封在容器中或者有严密包层并呈固态的放射性材料。
射线装置，是指X射线机、加速器、中子发生器以及含放射源的装置。
[bookmark: _Toc138234667][bookmark: _Toc32303][bookmark: _Toc9210]7.2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辐射事故指挥部成员单位需根据本预案中的职责，制定或修订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本预案根据需要及时进行修订。
[bookmark: _Toc20560][bookmark: _Toc26406][bookmark: _Toc138234668][bookmark: _Toc488307900][bookmark: _Toc45628961][bookmark: _Toc35091754][bookmark: _Toc488306722][bookmark: _Toc488306378][bookmark: _Toc488306859][bookmark: _Toc35091805][bookmark: _Toc488308618]7.3预案解释
[bookmark: _Toc46329509][bookmark: _Toc30614]本预案由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北票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5684][bookmark: _Toc6359][bookmark: _Toc138234669]7.4预案实施时间
[bookmark: _Toc19432][bookmark: _Toc46329511]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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